桃園縣國民中學學生(含縣立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實施要點
93年7月16日修訂
壹.目的：

1、 指導學生善用課後時間，規劃適切補救教學課程。
2、 延展學生學習資源深度，提升學生課業學習效果。
3、 輔導學生充分利用假期，擴充學生多元學習領域。
4、 充實學生生活學習內涵，增進學生生活應用知能。
貳.依據
    一、教師法第十七條。
    二、教育基本法第八條。
叁.參加對象：
一、縣立高級中學（國中部）暨國民中學學生。
2、 應以學生自由參加並取得家長同意，不得強迫學生參加。
3、 每班學生數以三十一至四十人為原則，並得依因材施教，實施小班編組教學。
肆.活動時間：
一、課後輔導：以每週五天，每天不超過一節課為原則。
二、寒暑假學藝活動：
１暑期學藝活動：暑假期間規劃五週，每週五天，每天上午實施四節課為原則（新生學藝活動以四週內為原則）。
２寒假學藝活動：寒假期間規劃九個上午，每天上午實施四節課為原則。
伍.活動內容與規定：
一、活動內容包括「課業輔導」與「活動課程及輔導課程（包括技藝課程、體能活動、康樂活動、童軍活動、生活教育、生涯規畫等課程）」，由各校妥為設計籌畫，不得專門從事升學或課業之不當補習。
二、課業輔導以複習舊教材或視學生需要，酌量自備補充教材；不得提前教授新單元教材，或採用坊間出版專為應付升學考試之各種參考書及測驗卷。
陸.收費及支用原則：
1、 收費標準
課業輔導暨寒暑假學藝活動收費標準之訂定，係依教師鐘點費、上課節
數及班級人數等變項進行核算。
計算公式：鐘點費（400元）×上課節數÷0.7÷班級人數(按30人計)=

每名學生應繳費用（個位數字無條件進位）。
2、 本案各項收費金額及規定如下
	項目
	收費金額
	說明事項
	備註

	1.課後輔導(第八節課)
	1520元
	上課節數上下學期各80節
每班以30人計。
	

	2.暑假學藝活動
	1900元
	上課總時數100節，每班
以30人計
	

	3.寒假學藝活動
	690元
	上課總時數36節，每班以30人計
	


三、所收費用之開支包括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兩部分：
１教師鐘點費：按實際授課時數支給，並不得列入超支鐘點計算。
２行政費：除做為印刷紙張、教材講義、事務費、補貼學校水電、
及雜支等費用外，實際參加此項工作人員，得按加班費支給
標準(如附件一)，酌給津貼。(行政費不得超過總額之30%)

３倘收費不敷使用，應以發教師鐘點費及補貼學校水電費為優先。行政人
員若無授課事實，不得支領鐘點費。
４家境清寒、低收入(或特殊遭遇)之學生，得向學校申請減免或免收輔導
費，其減免之額度及名額由學校自行訂定之。
５收費應給收據，並應納入學校會計，專戶儲存，以代收代付款方式處理。如有餘額，應本取之學生，用之學生之原則，作為學生獎勵或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及設備之用。
柒.各校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學習權所辦理之課業輔導、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補救
 教學，依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全體教師有依學校所安排課程實施
 教學之義務。
捌.各校辦理藝能活動、體育活動、康樂活動、童軍活動、生活教育、生涯規畫等課程，在校內資源不足之情況下，得利用社會資源，聘請具有特殊專長、才藝之家長或社會人士協助辦理，以提高活動效果。
玖.各校實施課後輔導暨寒暑假學藝活動應依據本實施要點擬定實施計畫，並將有關資料妥善保存備查以及供改進之參考。
拾.本實施要點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